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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

傳真：(02)27069043

承辦人及電話：朱文玥(02)27065866轉

2636

電子信箱：A110649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7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健保醫字第108003362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請轉知所屬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或所屬會員，接受保險

對象就醫時，確實核對保險對象身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在醫界的配合及全民的支持下，達到給付範

圍完整、醫療可近性高等特性。惟近來發現外籍勞工或大

陸配偶借予親戚冒用健保卡就醫案件有日益增加之趨勢，

前開未具投保資格人士卻使用健保資源，實對繳交保費之

保險對象甚為不公平。

二、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9條、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3及

7條規定略以，保險對象至特約醫事機構就醫應繳驗健保卡

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身分文件(健保卡已足以辨識身分

時，得免繳驗)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亦應查核前開文件，有

不符時，應拒絕其以保險對象就醫身分就醫；未經查核

者，保險人得不予支付醫療費用；已領取醫療費用者，保

險人應予追還。

三、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6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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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及38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1條規定略以，未依全民健

康保險醫療辦法規定，核對保險對象就醫文件，予以違約

記點1點，記點3次再有違反予以停約1個月；申報明知以他

人保險憑證就醫之醫療費用，扣減十倍金額；以虛偽之證

明、報告、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，處以核退或申報醫療費

用二倍至二十倍罰鍰，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
不可歸責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者，不在此限。

四、健保資源有限，需各界共同協助維護珍惜，為避免非保險

對象冒用他人健保卡就醫，不當占用健保資源，請保險醫

事服務機構於接受保險對象就醫時，如未能由健保卡辨識

身分，需配合依上開法規檢視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身分

文件，確實查核依法應繳驗之文件。

正本：本署各分區業務組、台灣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

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

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職能治

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48


